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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有关业绩

承诺事项的公告  

 

                                                                                                                                                                                                                                                                                                                                                                                                                                                                                      
一、业绩承诺的内容 

（一）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

公司收购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

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391.28 万元向自然人王若、张志成购买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现代国旅”）51%的股权。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20-083 号）。2020 年 12 月 28 日，广之旅购买山西现代国旅 51%的股权已

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山西现代国旅成为广之旅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董事会十届五次会议决议，广之旅与王若、张志成及山西现代国旅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签署《关于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王若、

张志成对山西现代国旅作出了业绩承诺。山西现代国旅的业绩承诺包括扣非净利

润承诺及专项业绩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方就扣非净利润承诺如下： 

山西现代国旅在业绩承诺期承诺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为：第一期为 2020 年度

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0元；第二期为 2021 年度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190 万元；第三

期为 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233万元。 

（2）转让方就专项业绩承诺如下： 

山西现代国旅在业绩承诺期的专项业绩承诺分别为：第一期为 2020 年度扣

非净利润+2021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0 元；第二期为 2021 年度扣非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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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2022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04 万元；第三期为 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

+2023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73 万元。 

上述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政府奖励是指山西现代国旅当年度收

到的与上一年度销售旅游产品数量、旅游接待人数挂钩的被会计师事务所认定为

非经常性损益的扣除企业所得税后的政府奖励。 

上述承诺的考核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1）各期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的考核 

若山西现代国旅在业绩承诺期任一期实际专项业绩或实际扣非净利润未达

到转让方承诺的专项业绩或扣非净利润，则转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支付业

绩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为按当期应补偿专项业绩

数与当期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中，两者相比较高数为准。其中：当期应补偿专项

业绩数=当期承诺专项业绩数-当期实际专项业绩数；当期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

当期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当期实际扣非净利润数。 

（2）累计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的考核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受让方将对山西现代国旅业绩承诺期三期累计实际专项

业绩、实际扣非净利润进行考核（本次考核时间在 2023 年度第三季度以后）。

若根据下述公式计算的任一项补偿金额为正值的，转让方除按上述第（1）条进

行补偿外，还需以现金支付方式向受让方另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按累计应补偿专

项业绩数与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中，两者相比较高数为准。其中，累计应补

偿专项业绩数与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的计算方式如下：累计应补偿专项业绩

数=（三期累计承诺专项业绩-三期累计实际专项业绩）/三期累计承诺专项业绩*

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21 至 2023 年度转让方根据上述第（1）条已实际补偿的金

额总和；累计应补偿扣非净利润数=（三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三期累计实际扣

非净利润）/三期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本次交易对价总额-2021 至 2023 年度转

让方根据上述第（1）条已实际补偿的金额总和。 

若计算结果为负值或 0，则转让方无需另行补偿，且广之旅不退还转让方根

据上述第（1）条已实际补偿的金额。 

    （二）业绩承诺的前期调整情况 

2022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二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议



 

案》，同意对山西现代国旅的第二期及第三期的扣非净利润业绩承诺期与专项业

绩承诺期均顺延一年,即：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0

万元和 233 万元，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2023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04

万元，2023 年度扣非净利润+2024 年度的政府奖励合计不低于 373 万元，并签订

《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山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关业绩承诺事项

的公告》（2022-051）。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

审议通过上述承诺调整事项。 

二、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4月 19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C20077 号），山西现代国旅 2020 年度经审计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9.44 万元，完成了 2020 年度

扣非净利润承诺。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 年 3月 21日出具的《关于山

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 年业绩承诺实现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2]第 ZC10047 号），山西现代国旅 2020 年度扣非净利润+2021 年度的政

府奖励为 55.53万元，完成了第一期的专项业绩承诺（2020年度扣非净利润+2021

年度的政府奖励）。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 年 3月 29日出具的《山

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

信专字【2023】第 0373 号），山西现代国旅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5.93 万元，未完成 2022 年度扣非净利

润承诺。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4 年 3月 22日出具的《山

西现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

信专字【2024】第 0218 号），山西现代国旅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8.10 万元，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2023

年度的政府奖励为-105.08 万元。山西现代国旅完成了 2023 年度的扣非净利润

承诺，但未完成第二期的专项业绩承诺（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2023 年度的政府

奖励）。 



 

山西现代国旅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表 

业绩承诺

类型 
年份 

实际完成数

（万元） 

业绩承诺数

（万元） 
是否完成业绩承诺 

差异 

（万元） 

扣非净利

润承诺 

2020 年 19.44 0.00 是 19.44  

2021 年 -52.32 - 顺延至 2022 年 - 

2022 年 -105.93 190.00 否 -295.93  

2023 年 258.10 233.00 是 25.10  

专项业绩

承诺 

第一期（2020 年扣非净

利润+2021 年政府奖励） 
55.53 0.00 是 55.53  

第二期（2022 年扣非净

利润+2023 年政府奖励） 
-105.08 304.00 否 -409.08  

三、业绩承诺进展情况 

鉴于山西现代国旅未完成 2022 年度扣非净利润承诺，广之旅向业绩承诺方

王若、张志成（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发出《关于督促相关承诺方履行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的函》（以下简称“督促函”），督促业绩承诺方履行 2022 年度

业绩补偿义务。收到督促函后，业绩承诺方未进行业绩补偿，并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向广州市仲裁委发起仲裁申请，被申请人为广之旅。业绩承诺方仲裁请求

为： 

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第二期、第三期考核时

间顺延两年；约定的累计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的考核时间顺延两年。免除两申

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业绩补偿金 409.08 万元；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3.8万元； 

3、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2024 年 5 月 22 日，广州市仲裁委开庭审理该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庭上进

行了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近日，公司收到广之旅转来的广州仲裁委员会

(2024)穗仲案字第 5026 号《裁决书》，裁定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第二期、第三期考核

时间顺延两年，累计专项业绩、扣非净利润的考核时间顺延两年； 

（二）被申请人向两申请人补偿律师费 1.9 万元； 

（三）本案受理费 34,294 元、处理费 10,288 元，由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各

自承担 22,291 元； 



 

（四）对两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裁决结果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及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

影响。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业绩承诺进展情况，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州仲裁委员会(2024)穗仲案字第 5026 号《裁决书》。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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